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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瑛明法字(2010)第 SHE2008082-5 号 

 
根据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与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发行人”或“股

份公司”)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聘请合同》，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陈志军、

孙瑜、陆蕾(下称“本所律师”)以专项法律顾问的身份，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下称“本次发行上市”)工作，并先后出具了瑛明法字(2009)第
SHE2008082 号法律意见书和瑛明工字(2009)第 SHE2008082 号律师工作报告、瑛明法字

(2009)第 SHE2008082-1 号、瑛明法字(2010)第 SHE2008082-2 号、瑛明法字(2010)第
SHE2008082-3 号及瑛明法字(2010)第 SHE2008082-4 号补充法律意见书。 

 
鉴于发行人自瑛明法字(2010)第 SHE2008082-4 号补充法律意见书签署日至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签署日（下称“补充核查期间”）有新增房地产权之情形，故本所律师特出

具本专项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中国证监会

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

和律师工作报告》的要求，就发行人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签署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

实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发行人本次申请

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招股说明书中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 
���� 

对于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必不可少而本所律师又无法自行核实的事项，本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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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文件。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

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 
除非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涉名称简称的含义与瑛明工字(2009)第

SHE2008082 号律师工作报告所载相应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下称“《管

理办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 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发行人的主要财产情况，本所律师已在此前出具的瑛明工字 (2009)第
SHE2008082 号律师工作报告、瑛明法字(2009)第 SHE2008082-1 号及瑛明法字

(2010)第 SHE2008082-2 号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对发行人的主要财产情况作出详细

披露，现就发行人自补充核查期间主要财产的变化，补充披露如下： 
 
1.1 发行人新增的房地产权证 
 

经本所律师核查，瑛明工字(2009)第 SHE2008082 号律师工作报告和瑛明法字

(2009)第 SHE2008082-1 号补充法律意见书披露的发行人在合庆镇胜利路庆达路

新建的厂房已于 2010 年 3 月 25 日取得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上海市

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核发的沪房地浦字(2010)第 022761 号《上海市房地产权

证》(房地合一)，具体情况如下： 
 

权利人 宗地号 宗地面积(平方米)
建筑面积(平

方米) 
地  址 

发行人 
浦东新区合庆镇胜利

村 92/1 丘 
40,000 13,062.61 

浦东新区庆达路 190
号 1 幢 

[注]：瑛明工字(2009)第 SHE2008082 号律师工作报告和瑛明法字(2009)第 SHE2008082-1 号补充

法律意见书披露的发行人就浦东新区合庆镇胜利村 92/1 丘地块取得的沪房地浦字(2008)第
071038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现已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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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于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未发生足以影响其本次发行上市的重

大事项，除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安排其股票上市的同意外，发行人已符合《证券法》、

《公司法》和《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关于公司股

票公开发行及上市交易的其他各项程序性和实质性条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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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的签字页) 
 
 

结  尾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为     年    月    日。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副本若干。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负责人：陈明夏 陈志军 
 

 孙  瑜 
 

 陆  蕾 


